
 

香港的天主教會一向重視家庭價值及家庭團聚，在居港權，甚至是中港家庭的議題上，

即使引起廣泛的爭論，我們仍然是堅持和珍惜這原則。與其千方百計阻止，我們認為應盡力

和想辦法大方地接納內地家人，即使要付出一些精神上及經濟上的承擔，也是需要的，因為

他們是港人在內地的家庭，本身也是香港社會的一份子。 

近年來特區政府官員經常將家庭掛在口邊，但在其施政方面，我們卻經常見到與家庭背

道而馳，甚至成為拆散家庭，令家庭破碎的元兇。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 2009 年的《施政報告》強調要提倡家庭價值，指不少社會問題如青少

年吸毒、賣淫、疏忽照顧老人及幼童等現象，都與家庭有關，因此家庭議會除了要開展所謂

全港『開心家庭運動』，宣揚家庭核心價值之外，曾特首亦責成家庭議會應從家庭層面著眼，

就社會問題作重點研究以及建議緩解問題的新政策方案。 

在 2008 年的施政報告，特首曾蔭權表示會持續發展以家庭為本及多元化的服務；而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亦在同年於報章撰文表示，重視家庭一向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只有

家庭和睦，社會才會和諧。策發會後來又建議政府日後應扭轉目前以個人為本的政策方針，

轉以家庭為本及鞏固家庭完整出發，檢討目前促使家庭有欠和諧完整的政策，減低問題協助

家庭脫貧。 

特首在 2005 年的施政報告中表明：「重視家庭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念，和睦家庭是和諧

社會的基石」。在 2006 年施政報告中，亦提出成立一個「綜合、整體、高層次的《家庭事務

委員會》，而在要建構家庭友善的社會下，需要各方面，包括社 區、鄰里、學校、商界、傳

媒、宗教團體、非政府機構等，與政府積極合作」（施政報告第四十二段）。。 

可惜的是，我們聽到的只是口號，在政策的實施上，我們見到許多對中港家庭不友善，

甚至是打壓的政策。單就家庭議會而言，自 2007年底成立以來，其工作集中於宣揚家庭核心

價值的推廣活動上，而在政策層面上對推動家庭為本的工作明顯不足，而且對家庭的觀念亦

明顯有所偏頗，並沒有全面了解香港家庭的問題。所謂的「開心家庭運動」，究竟誰有權令家

庭開心與傷心？一個中港的家庭，從結婚開始，申請單程證讓太太來港團聚，期間以雙程證

在港生活，不能進修和學習；想生兒育女開枝散業，卻要繳交高昂分娩收費，取得單程證在

香港生活後，又面對著形形式式的社會歧視，如福利權、政治權和住屋權利都要在生活七年

後才可落實，試問這個家庭如何生活得開心？家庭議會對中港家庭，究竟有幾多了解？ 

從行政署是次交立法會的文件中得知，家庭議會的意見，與實際家庭面對的問題有很大

的出入，如果稍為對現行政策和現實有所了解的話，都不會認同目前對非本地婦女產科收費

這些充斥著歧視的安排。 

分富或貧的家庭價值分富或貧的家庭價值分富或貧的家庭價值分富或貧的家庭價值 

特區政府自 2004 年起一刀切的提高內地婦女在港分娩後，表面上是回應是本地孕婦的訴

求，但實際上卻顯示了港府的短視和對內地人的偏見，有關政策帶來的漏洞和問題，卻一直

存在於社會之中，特區政府只是視而不見。有學者就曾經指出，這措施是一個「隱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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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政策，即當提高了孕婦分娩收費後，能夠來港的就只有較為富裕的內地的孕婦，而富裕家

庭的小朋友，就應該是高質素的小朋友，這對香港未來的人口有好處。意思是，香港確實需

要增加人口，但不是一個無限制、無檢查、無條件的接收，因為這對香港有負面的影響。特

區政府的政策，是要保證香港能接收到來自富有家庭的小朋友，這樣內地孕婦來港產子便會

成為好事。 

特區政府嘗試透過增加收費，以「控制」內地人來港產子的數字，以為可以用高昂的收

費，可以將港人在內地的親戚嚇走，卻忘記了每個人應有的尊嚴，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尊重和

平等的待遇，需知道所謂的「準來港孕婦」，是香港人在內地迎娶的妻子，她們雖然在港持的

是旅遊證件，但身份是港人的配偶，是未來孩子的母親，亦是香港家庭的一份子。她們之所

以可以在港持雙程證在港逗留三個月，甚至是一年，完全是因此她們是港人的內地配偶，並

非旅客。 

由於歷史、血緣及地理不同的因素，中港婚姻存在已久，中港分隔家庭亦是香港特有的

家庭模式之一。但一直以來，特區政府的施政總是有意無意之間忽視香港這個特殊的現象，

以及這些家庭的特殊情況。在香港的發展及規劃上，過去亦製造了不少的社會問題，造成了

香港社會的嚴重分化。內地孕婦的問題亦然，香港政府一直掌握回國內娶妻的情況，卻沒有

任何措施及計劃，近年甚至把公立醫院的婦產部門縮減，在服務供不應求的情況發生時，卻

把問題轉嫁至這些準來港婦女的身上。生育是人生大事，更是一個家庭的事，故此政策不應

單純將責任放在婦女的頭上，而應以整個家庭作考慮。 

落實家庭團聚政策落實家庭團聚政策落實家庭團聚政策落實家庭團聚政策 

中港兩地家庭的問題主要是香港及大陸缺乏家庭團聚的政策，一個家庭長期分隔，必然

比其他家庭面對更多的困難。在現行計分制下，國內的妻子輪候來港一般要等四年，在這期

間生兒育女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由於太太在未獲單程証時，多以雙程証身份在港生活，照顧

家人，在港產子亦是理所當然。分娩政策迫令他們要回國內產子，等於延長家庭的分隔時間

及問題。要長遠解決，家庭團聚政策要儘快落實，縮短內地妻子的輪候時間，而不是以政策

製造更多社會問題。其中，政府應再次檢討人口政策對香港新來港及中港分隔家庭的影響，

作出適當的修訂。 

我們知道，內地孕婦在港分娩的收費，是由政務司司長督導的人口政策小組制定，因此，

我們認為政務司司長有責任行出來向廣大的中港家庭作出交待，究竟特區政府口中所說的以

家庭為本是甚麼一回事，中港家庭的福利是否包括在港府的政策製定內，除了一些歧視性的

政策之外，特區政府究竟可以如何為中港家庭提供協助? 

早幾天特區政府在立法會這裡強行通過高鐵撥款，又說香港不可以成為中國的孤島，又

說不能與中國脫軌，但當討論到中港家庭的團聚問題時，就立即以資源有限，不能照顧所有

中港家庭為理由，推卸責任。我們想指出，即使高鐵能縮短香港人前往廣州的時間，由 100

分鐘縮短至 48分鐘，又或真的縮短了香港人前往內地各省市的時間，或如港府的宣傳所言，

香港成了華南地區的交通樞紐，那又如何呢？當香港人在內地的太太、子女想來香港與家人

團聚時，港府卻說資源不足，可見鐵路發展計劃只為經濟發展，不是為家庭團聚。高鐵只是

硬件，於協助中港兩地家庭融合的政策問題上，特區政府仍然是交白卷。 

我們常說與內地融合，但這融合不能只是建築在經濟利益上，應是本著一家人的心態來

看待內地人，如香港社會能實踐到聖經中常用的話語：「愛我的近人如愛自己」的話，才能有

真正的和諧。 




